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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 

审计业务暂行规定 

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

行审计业务的行为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和其他

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 是指在香港特别

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以及外国注册设立的会计师事

务所。 

本暂行规定所称的临时执行审计业务 以下简称临时执业 是

指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境外委托方的委托 对中国内地设立的公司

或其他相关机构 以下简称境内相关机构 临时性执行审计业务。 

临时执业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境外委托方委托的审计业务 临时执

业报告在中国内地不具有法律效力。 

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执

行的业务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不得执行。 

第三条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应当向临时执

业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境外会计师事务所需在中

国内地两个或两个以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临时执业的 应当向财

政部提出申请。经财政部门批准并颁发临时执业许可证后 境外会

计师事务所方可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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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鼓励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与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在临

时执业中的业务合作 并以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等方式明确双方的权

利和义务。 

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单位和个人 不得与尚未取得临时执

业许可证或临时执业许可证已废止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临时执

业方面的合作 也不得向其提供审计工作底稿等相关业务资料。 

第五条 申请办理临时执业许可证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向

财政部门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 

一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申请表

附表 1  

二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开业证书复印件和

营业执照复印件  

三 境外委托方与境内相关机构信息表 附表 2  

四 拟派注册会计师和其他境外相关工作人员信息表 附表

3  

五 拟派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其他境外相关工作

人员的合法身份有效证明复印件  

六 境外委托方委托书复印件  

七 境内相关机构接受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的确认书

复印件。 

境外会计师事务所、境外委托方、境内相关机构对上述申请材

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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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财政部门批准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

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办理  

一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

的决定。情况复杂 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 经财政部门负

责人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 并告知申请人 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

过 10 个工作日。作出批准决定的 应当同时颁发《境外会计师事务

所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》  

二 财政部门批准临时执业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告  

三 财政部门应当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审

批情况录入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  

四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

将批准文件报送财政部。 

第七条 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许可证有

效期为 5 年。 

台湾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 1 年。 

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半年。 

临时执业许可证逾期的 应当重新申请办理。 

第八条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临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内新增或

变更临时执业项目的 以及《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行审计业务

许可证》上载明信息发生变更的 应当及时向审批机关报告。因前

述事项变更需换发临时执业许可证的 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第九条 在临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内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终止经



4 

 

营或被境外相关机构撤销执业资格的 其所取得的在中国内地的临

时执业许可证相应废止。 

第十条 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每年

5 月 31 日之前 向临时执业许可证颁发机关报备上年度临时执业业

务报告表 附表 4 。向省级财政部门报备的 应当同时抄报财政

部。 

第十一条 临时执业许可证到期前即结束临时执业业务且在临

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再临时执业的 应当在临时执业结束后 3

个月内报备临时执业业务报告表 交回临时执业许可证 并由财政

部门予以公告。 

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

临时执业的监督和管理 采取约谈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境内相关机

构、现场走访、定期核查等多种形式监督检查临时执业情况。 

对临时执业审批和管理中发现的不当行为 按下列规定处理  

一 未按规定办理临时执业许可证 或者临时执业许可证已

过期但仍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的 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予以公告

5 年以内不再受理其临时执业申请。 

二 在申请临时执业许可证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不予批准 5

年以内不再受理其临时执业申请。 

三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终止经营或被境外相关机构撤销执业

资格后 仍以原获得的临时执业许可证在中国内地临时执业的 责

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予以公告。对其执业的注册会计师 予以公告



5 

 

5 年以内不再受理与其相关的临时执业申请。 

四 未按临时执业申请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和境内相关机构

名单开展临时执业活动且未及时向审批机关报告的 责令其限期改

正 情节较重的 予以公告 5 年以内不再受理其临时执业申请。 

五 未按规定报备临时执业业务活动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

情节较重的 予以公告 5 年以内不再受理其临时执业申请。 

六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境内相关机构、个人存在违反中国

保密法律法规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 不再受理其临时执业申请 涉

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财政部于 1993 年 12 月 6 日

发布的《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

定》 财会协字[1993]119 号 、1993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《<外

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>的补充

规定》 财会协字[1993]134 号 、1994 年 5 月 26 日发布的《港、

澳、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》 财

会协字[1994]81 号 、2003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《关于使用新版临

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书的通知》 财办会[2003]10 号 、2003

年 11 月 26 日发布的《<港、澳、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

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>的补充规定》 财会[2003]33 号 、2005

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《关于延长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有效期的

通知》 财会[2005]21 号 和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的《关于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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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有效期的通

知》 财会[2008]12 号 同时废止。 

附表 1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申请

表 

附表 2 境外委托方与境内相关机构信息表 

附表 3 拟派注册会计师和其他境外相关工作人员信息表 

附表 4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业务报告表 

 

 
 


